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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政府 函
地址：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
聯絡人：高郡妧
聯絡電話：08-7320415#3616
電子信箱：a252021@oa.pthg.gov.tw

受文者：屏東縣立明正國民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9日
發文字號：屏府教管字第115012265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四 (376530000A115012265800-1.pdf、376530000A115012265800-2.

pptx)

主旨：有關115年國中教育會考試場常見違規事項，請貴校協助

加強宣導，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國中教育會考全國試務會115年5月5日教育會考字第

1151012199號函及屏東考區115年國中教育會考簡章辦

理。

二、115年國中教育會考訂於5月16日、5月17日(星期六、日)辦

理，請貴校再次向應考學生叮嚀試場規則及常見違規事

項，以減少違規事項發生。

三、另國中教育會考現行簡章已將具傳輸、通訊、錄影、照

相、計算或發出聲響之用品（含穿戴式裝置）列為非應試

用品。因應穿戴式裝置型態日益多元，請貴校加強宣導

「智慧型眼鏡」乃屬非應試用品，不得攜帶智慧型眼鏡應

考。

四、檢附試場常見違規事項說明簡報及智慧型眼鏡範例各1

份。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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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各高國中、陸興學校財團法人屏東縣陸興高級中學、屏榮學校財團法人屏東縣屏
榮高級中學、屏東縣私立美和高級中學、屏東縣立光春國民中學飛夢林學園

副本：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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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眼鏡之辨識與處理原則 

一、前言： 

「穿戴式裝置」已於國中教育會考簡章之試場規則中明確列為「非應試用品」，其相關

處理方式亦已於違規處理要點及試務工作標準作業手冊中訂有規範，並據以執行。 

 

鑑於近年穿戴式裝置型態日益多元，除既有之智慧手錶、智慧手環外，智慧型眼鏡亦逐

漸普及。為利試場現場判斷一致，並參酌教育部臺教技（一）字第 1152300975 號函相關意

旨，爰就智慧型眼鏡之辨識與處理原則加以整理說明，供監試委員參考運用。本項說明係依

現行規範之適用情形所作之補充，相關處理仍應依簡章及試務作業規定辦理，以維持試題安

全及考試公平。 

 

  

八、考試期間，考生隨身放置非應試用品，無論是否使用或發出聲響，五科記該科

違規2點，寫作測驗扣一級分。非應試用品舉例如下： 

（一）妨害考試公平之用品：如教科書、參考書、補習班文宣品、計算紙等。 

（二）具有傳輸、通訊、錄影、照相、計算功能或發出聲響之用品：如行動電

話、穿戴式裝置（如：智慧型手錶、智慧型手環等）、計算機、電子辭

典、多媒體播放器材（如：MP3、MP4 等）、時鐘、鬧鐘、電子鐘、呼

叫器、收音機等。 

節錄自 115 年國中教育會簡章違規處理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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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辨識方式 

以下所列特徵，係供現場輔助辨識參考，實際判斷時應綜合物品外觀、操作行為及設備

特徵整體研判，不宜僅憑單一特徵逕行認定。倘現場無法立即確認者，應以維持試場秩

序為優先，並於當節考試結束後會同試務中心進一步確認。 

辨識項目 辨識重點 說明 備註 

物品外觀 

鏡腳厚度 
鏡腳寬度可能大於 1.5 公分以容納電池，

外觀較為厚實、不具備一般眼鏡的彈性。 

可於 

試場內觀察 

前端鏡頭孔 
鏡框前端、鏡腳轉折處或鏡腳側邊有約 

0.1～0.2 公分的小圓孔。 

操作行為 

觸控動作 

觀察考生是否出現與一般眼鏡使用習慣

不相稱之反覆觸控、長按、滑動或語音啟

動行為。 

不自然的點頭

或轉頭 

觀察考生是否有疑似配合裝置操作而出

現規律性頭部轉動（對焦）或緩慢地左右

轉動頭部（類似掃描）之行為。 

其他項目 

金屬充電接點 鏡腳內側可見充電接點（圓型金屬點）。 

另於 

試務中心確認 

鏡片鍍膜反射 

使用手電筒斜照鏡片，具顯示功能之 AR 

眼鏡在鏡片中心常有明顯的矩形彩虹區

塊反射。 

重量體感 重量約 50g 以上，比普通眼鏡重一倍。 

鏡腳摺疊 通常無法完全併攏，或摺疊角度僵硬。 

微弱漏音 
在極安靜的環境下，距離約 30 公分處可

聽見微小的「滋滋」音訊傳輸聲。 

運作熱度 
運作時，鏡腳靠近太陽穴處會有明顯溫熱

感（體感約 38 度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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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智慧型眼鏡範例 

（一）Xiaomi 智慧型眼鏡 （二）HTC VIVE Ea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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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Ray-Ban Meta Display（AR 智慧型眼鏡） + Meta Neural Band（神經腕帶配件） 

 

 

 

 

 

 

 

 

備註： 

Meta Neural Band 可以透過肌電圖（EMG）偵測手腕細微的肌肉訊號，只需輕微的手指動作

就能完成捲動、點擊。 

 

 


























